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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醫療及健康護理年醫療及健康護理年醫療及健康護理年醫療及健康護理 (雜項修訂雜項修訂雜項修訂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委員會報告委員會報告委員會報告委員會報告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 2001年醫療及健康護理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
(下稱 “條例草案 ”)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政府當局曾於 2000年 6月 19日向立法會提交《 2000年醫療及健康
護理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下稱《 2000年條例草案》)，以期就 7條與
規管醫護專業人員、機構和醫療產品有關的條例，改善其所訂立的規

管制度的運作。由於當時沒有空額讓有關的法案委員會展開審議工

作，《 2000年條例草案》於 1999至 2000立法年度結束後失去時效。

3. 政府當局及後曾檢討《 2000年條例草案》的擬議修訂，並刪除若
干具爭議性的修訂，由日後提出的其他條例草案另行處理。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4. 本條例草案建議對下列 6條條例作出輕微的修訂  

(a) 《牙醫註冊條例》 (第 156章 )；

(b) 《助產士註冊條例》 (第 162章 )及其附屬法例；

(c) 《護士註冊條例》 (第 164章 )及其附屬法例；

(d) 《醫院、護養院及留產院註冊條例》 (第 165章 )；

(e) 《輻射條例》 (第 303章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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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中醫藥條例》 (第 549章 )。

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

5. 在 2001年 6月 29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席上，議員同意成立法案委
員會，研究本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6. 法案委員會由勞永樂議員擔任主席，曾與政府當局舉行 2次會
議，並曾與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香港助產士管理局、香港護士管理

局和輻射管理局，以及相關的專業團體會晤。

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牙醫註冊條例》 (第 156章 )

7. 條例草案附表 1建議對《牙醫註冊條例》第 4(2)(d)、4(3)、4A(3)、
4A(4)及 8條作出雜項條訂。香港牙醫學會的代表表示完全支持擬議的
修訂。

8. 其中兩項修訂與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舉辦的許可試有關。《牙醫

註冊條例》現行第 4A(3)條訂明，如任何人曾參加許可試任何一部分
連續 5次而每次均不合格，牙醫管理委員會可禁止該人參加許可試。
第 4A(4)條訂明，牙醫管理委員會可酌情准許一名水平不低於許可試
合格資格的人無須參加許可試，註冊成為牙醫。條例草案附表 1第 2
項建議廢除第 4A(3)條 “連續 ”兩字，以及廢除第 4A(4)整條。

9. 陳國強議員及鄧兆棠議員對第 4A(3)條的修訂表示關注。他們兩
人認為，應准許任何人參加許可試的任何一部分，不論他曾多少次不

合格，因為該名人士已在香港以外地方取得牙醫學位。委員要求政府

當局提供資料，說明其他醫護專業人員規管機構准許考生參加許可試

的次數。

10. 政府當局指出，相比來說，考生可參加香港醫務委員會舉辦的試
可試任何一部分連續 5次。然而，醫務委員會亦有意修訂《醫生註冊
條例》(第 161章 )，致令任何人如曾參加許可試任何一部分 5次 (無須是
連續 )而每次均不合格，醫務委員會可禁止該人參加許可試。此項對
《醫生註冊條例》作出的修訂，與《牙醫註冊條例》第 4(A)3條的擬議
修訂相若。至於其他醫護專業人員，藥劑師許可試的參加次數不限，

其他專業人員法定規管機構舉辦的考試，參加次數則由連續 2次至 3
次不等。

11. 牙醫管理委員會主席解釋，廢除 “連續 ”兩字實際上對考生有利，
因為他們不必按現行的規定，一定要連續參加許可試的任何部分。他

們可在準備妥善時，才參加許可試的任何部分。委員察悉許可試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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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一次，共分 3部分。因此，即使根據現行的條文，考生可花 15年
時間完成 3部分。香港牙醫學會代表指出，除非有關人士已在其他地
方註冊並執業，或正在持續進修，否則他在大學獲取的知識，會隨著

時間過去而變得過時。缺乏執業經驗亦會對他不利，令他越來越難通

過許可試。因此牙醫學會代表認為，准許考生每部分參加考試 5次，
已是合理的安排。

12. 委員察悉，任何人即使 5次未能通過許可試的任何一部分，但及
後持續進修，便可向牙醫管理委員會申請重新參加許可試。至於費用

及資助額，現時考生只須繳付 4,395元，便可參加任何一部分的考試，
而舉辦該等考試的費用為 8,310元，換言之，每次考試獲資助 3,915元。
委員亦察悉，許多考生來自海外，他們希望取得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

的註冊資格，作為一項額外的資歷。

13. 至於廢除第 4A(4)條的酌情權，牙醫管理委員會主席表示，由於
該委員會沒有所需資源以供評審海外牙科課程的水準，因此從未行使

此項酌情權。在此情況下，牙醫管理委員會決定放棄此項酌情權。

《助產士註冊條例》 (第 162章 )

14. 委員察悉，香港助產士管理局支持對《助產士註冊條例》及其附
屬法例所作出的各項雜項輕微修訂，詳情載於條例草案附表 2。法案
委員會接納擬議的修訂。

《護士註冊條例》 (第 164章 )及《輻射條例》 (第 303章 )

15. 多個護士協會的代表均表示支持對《護士註冊條例》及其附屬法
例所作出的各項雜項輕微修訂，詳情載於條例草案附表 3。

16. 委員察悉，擬議對《護士註冊條例》第 4(4)條提出的修訂，旨在
令有關藉傳閱文件方式決定護士管理局事務的條文更易閱讀和更清

晰。另外，委員察悉，條例草案附表 5亦在《輻射條例》內加入新的
第 3A條，訂明輻射管理局可藉傳閱文件方式處理事務，而無須召開
會議。

17. 部分委員關注藉傳閱文件方式處理事務而無須召開會議的安
排。香港護士管理局主席解釋，此程序只用以處理輕微事項，而重要

的決定會在會議上作出。輻射管理局代表指出，新的條文旨在准許管

理局在處理簡單事務時，能作出靈活安排，以配合管理局的運作需

要。政府當局亦澄清，實際運作上，只有較為次要及例行事務，才會

藉傳閱文件方式處理。

18. 雖然有關當局作出了上述解釋，數名委員對此事宜仍有保留，特
別是李家祥議員，他堅持認為，此項條文給予相關管理局的主席及秘

書相當權力。他建議 生福利局局長在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的演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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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表明護士管理局和輻射管局會在何種情況下，藉傳閱文件方式處

理其事務。政府當局接納李議員的建議。

19. 部分委員關注到《護士註冊條例》擬議的第 27(3)(c)條中，“將某
人的姓名重新列入註冊護士名冊或登記護者名冊 ”的含意可能過於狹
隘，原因是只會將有關護士的 “姓名 ”重新列入名冊。他們要求政府當
局檢討擬議修訂的草擬方式，研究是否需要訂明所有應列入註冊或登

記護士名冊的詳情，均可重新列入。

20. 經檢討擬議修訂的字眼後，政府當局曾進一步徵詢法律意見，並
解釋，“姓名 ”一詞並不純粹指某人的姓名，而是指他在護士專業的專
業身份。《護士註冊條例》第 5(1)條訂明，護士管理局須安排備有一
本註冊護士名冊，名冊內須載有不時訂明的詳情。根據該條例第 17
條，如有人違反紀律，護士管理局可命令將該人的 “姓名 ”從註冊名冊
中除去。根據該條例第 21(4)條，護士管理局可將該人的 “姓名 ”重新列
入註冊或登記護士名冊內。由此可見，將某人的 “姓名 ”列入名冊內，
實質是指該人獲准以專業身份執業。政府當局進而指出，其他專業亦

一般提述名冊內人士的 “姓名 ”。鑒於以上情況，政府當局認為無須修
改擬議第 27(3)(c)條的字眼。

21. 委員對《輻射條例》的其他擬議修訂並無意見，該等修訂旨在令
規管非當然成員的委任和免任或辭職的期限的條文更為合理。

《醫院、護養院及留產院註冊條例》 (第 165章 )

22. 委員察悉，現時所有私家醫院的註冊費用均相同，不論他們的規
模為何。上述條例第 3(3A)條的擬議修訂，使有關當局可因應不同私
家醫院、護養院及留產院的規模，收取不同的註冊費用。委員接納此

項修訂及對該條例作出的另一項輕微修訂。

《中醫藥條例》 (第 549章 )

23. 據政府當局表示，上述條例第 98(2)(b)條的擬議修訂，旨在消除
現時字眼上令人有疑問的地方。現行第 98(2)(b)條訂明，香港中醫管
理委員會轄下的中醫組可研訊對中醫的申訴，若該中醫曾在香港或其

他地方 “被裁斷 ”有專業上的失當行為，可對他採取紀律處分。擬議的
修訂旨在廢除 “被裁斷 ”字眼，以 “犯 ”取代，以便中醫管理委員會轄下
的中醫組可於研訊後對被裁定專業失當的中醫即時施以紀律處分。委

員對擬議修訂並無意見。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24. 委員或政府當局並無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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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的跟進行動政府當局的跟進行動政府當局的跟進行動政府當局的跟進行動

25. 關於《護士註冊條例》及《輻射條例》，政府當局已答允， 生

福利局局長會在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的演辭中，表明護士管理局及

輻射管理局在何種情況下會藉傳閱文件方式處理事務 (上文第 16至 18
段 )。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26. 法案委員會支持條例草案，並建議在 2002年 4月 24日立法會會議
上恢復二讀辯論該條例草案。

諮詢意見諮詢意見諮詢意見諮詢意見

27. 謹請議員察悉法案委員會於上文第 26段提出的建議。

議會事務部 2
立法會秘書處

2002年 3月 21日



6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 2001年醫療及健康護理年醫療及健康護理年醫療及健康護理年醫療及健康護理 ((((雜項修訂雜項修訂雜項修訂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委員名單委員名單委員名單委員名單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勞永樂議員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 何秀蘭議員

李家祥議員 ,  JP

陳國強議員

陳婉嫻議員 ,  JP

羅致光議員 ,  JP

鄧兆棠議員 ,  JP

麥國風議員

(合共： 8位議員 )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陳曼玲女士

法律顧問法律顧問法律顧問法律顧問 李裕生先生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02年 2月 26日


